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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男孩偏好文化植根于传统的父系家族制度和嫁娶婚姻形式，并在长期的低生育率条件下导致了出生性
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异常偏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人口社会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下没有儿子家庭比例的不断增长，农村社会对招赘婚姻的需求将大大提高
，招赘婚姻的社会人口影响将日益显现。
根据对陕西三原县、略阳县和湖北松滋县的调查数据，本书系统研究了招赘婚姻及其社会人口后果。
研究发现，招赘婚姻的流行带来了两性相对平等的家庭体系和婚育文化，在根本上弱化了男孩偏好，
招赘婚姻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率、降低出生性别比、改善女性生存环境、缓解没有儿子的老人养老困难
。
本书的研究和发现有利于全面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及其人口社会影响、揭示了男孩偏好文化
的传播和演化，描绘了中国农村婚姻家庭制度的变迁，为低生育率下解决与男孩偏好相关的人口与社
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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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望门居阶段，女方长住本氏族内，组成母系大家庭，男方入女方氏族偶居，且同居关系极为松
散，男女双方以性结合为目的，不影响母系家族的血缘关系和经济关系。
而在从妻居阶段，丈夫从妻居住，但还不算是妻子方氏族的成员，子女也不归父亲的氏族，父亲也没
有抚养子女的义务，但从整体上说，人类缔结婚姻的条件都已具备，手续和仪式也趋齐全，只不过采
取了“男嫁女娶”的方式。
在对偶婚制后期，相对于单一母系血缘，以双重血缘为特征的双系家庭开始出现，它使女子离开自己
的亲族，以妻的身份与男方共同承担家庭义务，构成母系制度因婚姻而破裂的基本因素，人类的婚姻
形态开始由对偶婚向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过渡。
由于男子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男性希望“保存和继承财产”的强烈愿望要
求实行男娶女嫁，把财产按父系继承下去，决定了在典型的母系氏族中出现男娶现象的历史必然性，
由此，人们的居住模式也由“从妻居”渐渐向“从夫居”转变。
对此，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父权的萌芽是随对偶制家族一同产生的，父权随着新家族越来越有一
夫一妻制特性而发展起来，当财富开始积累而且希望把财富传给子女的想法导致把世系由女系过渡到
男系时，这时便第一次奠定了父权的坚固基础。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仅带来更多的财富，也对旧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威胁，必然导致新的婚姻关系的
建立（黄大宏，1999）。
　　自从夫居开始，订婚结婚的一系列仪式逐渐形成，禁忌也应运而生，如要求妻子严守贞操，以求
孩子为其亲生，而且规定子女从父而不再从母，妻子从夫而不再是丈夫从妻，妻子已成为丈夫氏族的
一员，在财产继承方面，一般都是子女同时继承父母的财产。
但是，从夫居形态终究还只是一种雏形，如从夫居中有“不落夫家”习俗，即丈夫在刚结婚时必须在
妻子的娘家居住、劳役数年，或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并长大后，妻子才随丈夫回家并长期居住，它充分
地体现了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阶段父权与母权的斗争。
从夫居中尚有残留的母权，男女关系较平等，它与一夫一妻制还有着较大差别，这主要表现在：首先
，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要紧固得多，因为妻子受到丈夫的绝对统治，被剥夺了离婚自由；其次，一
夫一妻制中妻子结婚时即嫁到夫家，原来那种“不落夫家”的习俗被取消；再次，一夫一妻制形成后
，子女已完全从属于父亲，也只继承父亲的财产（何军新，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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